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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司字〔2022〕10号


关于印发《渝水区司法行政领域轻微违法

行为不予处罚清单》的通知

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局机关有关科室:
为贯彻落实《江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积极探索多领域“包容审慎”监管模式，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制定了《渝水区司法行政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渝水区司法行政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


                       渝水区司法局
                     2022年 8月30日
渝水区司法局办公室                2022年8月31日印发
附件
渝水区司法行政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条件
	法律依据

	一、违反法律援助领域有关规定的行为

	1
	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拖延或者擅自终止法律援助，将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转交他人办理


	立案调查前已自行改正，并未产生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或者怠于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处罚。第六十三条第二款: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擅自终止提供法律援助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2
	违反规定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或者牟取其它不正当利益
	初次实施此类违法行为，情节轻微，主动改正，未造成严重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六十三条第三款: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收取受援人财物,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二、违反基层法律服务领域有关规定的行为

	3
	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虚假承诺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
	初次实施此类违法行为，情节轻微，主动改正，未造成危害结果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虚假承诺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罚款数额最高为三万元。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四款:基层法律服务所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虚假承诺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罚款数额最高为三万元。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4
	冒用律师名义执业
	初次实施此类违法行为，没有违法所得，已自行改正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第四款: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冒用律师名义执业的,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罚款数额最高为三万元。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基层法律服务所冒用律师名义执业的,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罚款数额最高为三万元。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5
	违反规定变更本所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合伙人、住所和章程
	初次实施此类违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已自行改正或者在司法部门规定的期限内改正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六款:基层法律服务所违反规定变更本所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合伙人、住所和章程的,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三、律所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

	6
	违反法定程序办理变更名称、负责人、章程、合伙协议、住所、合伙人等重大事项
	初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已自行改正或者在司法部门规定的期限内改正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7


	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的经营活动
	初次实施此类违法行为，主动改正，未从经营活动中获得收益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